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幼儿园2026年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项目
项目名称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呈政复〔2025〕70号《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批复》、区财政局关于《昆明市呈贡区教育体育局关于将呈贡区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自办食堂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请示》的意见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大渔幼儿园
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17MB1965744X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大渔街道渔阳路299号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15995

法人代表：李琳玲

经费来源：单位自有资金

单位概况：幼儿园是对3周岁至6周岁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。主要职能是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按照保育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，实施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，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。幼儿园同时面向幼儿家长提供科学育儿指导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本年预算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1623700.00元，用于大渔幼儿园2026年幼儿及教师食堂食材采购，该项资金来源均为收取的幼儿及教师伙食费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本年预算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1623700.00元，用于大渔幼儿园2026年幼儿及教师食堂食材采购。保障幼儿在园期间营养均衡、卫生安全的膳食供应，满足幼儿生长发育所需能量与营养；为在岗教职工提供工作餐，保障教职工正常工作与身体健康，稳定保教队伍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资金安排1623700.00元，该项资金来源均为收取的幼儿及教师伙食费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依据2026年食堂实际采购食材情况，进行使用支付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：依据2026年食堂实际采购食材，进行使用支付，保障幼儿及教师食品安全卫生、膳食营养均衡。保障幼儿在园期间营养均衡、卫生安全的膳食供应，满足幼儿生长发育所需能量与营养；为在岗教职工提供工作餐，保障教职工正常工作与身体健康，稳定保教队伍。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名称
	项目年度绩效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指标内容

	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
	完成（自有资金）中小学（幼儿园）自办食堂专项资金使用，支付幼儿及教职工食堂食材、调料、牛奶等费用，保障幼儿在园期间营养均衡、卫生安全的膳食供应，满足幼儿生长发育所需能量与营养；为在岗教职工提供工作餐，保障教职工正常工作与身体健康，稳定保教队伍。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幼儿人数

教职工人数
	=
	453

76
	个
	定量指标
	按上级核定人数及金额

	
	
	
	成本指标
	经济成本指标
	≦
	1623700
	元
	定量指标
	按采购支出金额

	
	
	
	质量指标
	食材合格率
	=100
	100
	%
	定性指标
	食材采购验收合格率

	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单位经费使用规范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经费支出规范使用

	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幼儿园
	≧
	98
	%
	定性指标
	按调查人群满意度


